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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Ｏ九Ｏ三六三八九二號令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五

條第二款規定，證券自

營商得購買下列投資標

的：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三條之六規

定私募之有價證

券。 

（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金融資產證券

化條例第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私募

之受益證券，或依

該條例第一百零

一條規定私募之

資產基礎證券。 

（三）未上市（櫃）之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增資發行之

新股。 

（四）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初次上

市（櫃）前增資發

行新股且採競價

拍賣方式公開銷

售者。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五

條第二款規定，證券自

營商得購買下列投資標

的：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三條之六規

定私募之有價證

券。 

（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金融資產證券

化條例第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私募

之受益證券，或依

該條例第一百零

一條規定私募之

資產基礎證券。 

（三）未上市（櫃）之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增資發行之

新股。 

（四）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初次上

市（櫃）前增資發

行新股且採競價

拍賣方式公開銷

售者。 

開放證券自營商得參與投

標認購上市（櫃）公司以競

價拍賣方式對外公開銷售

之轉換公司債，爰增訂第五

款，現行第五款移列第六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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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櫃）公司依

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發行轉換公司

債且採競價拍賣

方式公開銷售者。 

（六）有價證券持有人依

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對非特定人公

開招募之未上市

（櫃）之公開發行

股票。 

（五）有價證券持有人依

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對非特定人公

開招募之未上市

（櫃）之公開發行

股票。 

 

 

二、證券自營商購買前點投

資標的之金額及作業程

序，應符合下列規定，並

納入內部稽核項目加強

查核： 

（一）購買任一公司前點

投資標的之金額

不得超過資本淨

值百分之五，購

買前點投資標的

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資本淨值百分

之十，並應符合

證券商管理規則

第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 

（二）購買任一公司前點

投資標的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

單次發行或已發

行總額百分之

十。 

二、證券自營商購買前點投

資標的之金額及作業程

序，應符合下列規定，並

納入內部稽核項目加強

查核： 

（一）購買任一公司前點

投資標的之金額

不得超過資本淨

值百分之五，購

買前點投資標的

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資本淨值百分

之十，並應符合

證券商管理規則

第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 

（二）購買任一公司前點

投資標的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

單次發行或已發

行總額百分之

十。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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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期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於加計購

買前點投資標的

金額之試算後比

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二百。 

（四）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之決策程序，應

依自行買賣有價

證券之作業程

序，且於事實發

生日起二日內，

將前點投資標的

內容登錄於「證

券商申報單一窗

口」。 

（五）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交易金額達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章資訊公

開之規定者，除

應經董事會通過

外，並應依該準

則辦理公告、申

報及揭露事宜。 

（六）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不得有不合交易

常規及影響財

務、業務健全經

營之情事。 

（三）最近期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於加計購

買前點投資標的

金額之試算後比

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二百。 

（四）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之決策程序，應

依自行買賣有價

證券之作業程

序，且於事實發

生日起二日內，

將前點投資標的

內容登錄於「證

券商申報單一窗

口」。 

（五）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交易金額達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章資訊公

開之規定者，除

應經董事會通過

外，並應依該準

則辦理公告、申

報及揭露事宜。 

（六）購買前點投資標的

不得有不合交易

常規及影響財

務、業務健全經

營之情事。 

三、證券商同時經營自行買

賣及承銷業務者，購買

第一點投資標的應遵守

證券交易法第八十四條

三、證券商同時經營自行買

賣及承銷業務者，該證

券自營商應遵守下列

規定： 

為避免利益衝突原規定證

券商同時經營自行買賣及

承銷業務者，對於其參與辦

理承銷之案件，不得為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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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且不得參與所擔

任推薦證券商之興櫃股

票公司辦理增資發行新

股為初次上市（櫃）公開

銷售之競價拍賣。 

（一）不得為所辦理未上

市（櫃）之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現金

發行新股對外公

開發行，或有價

證券持有人公開

招募未上市（櫃）

之公開發行股票

承銷案件之認股

人或應募人。 

（二）不得參與所擔任推

薦證券商之興櫃

股票公司辦理增

資發行新股為初

次上市(櫃)公開

銷售之競價拍

賣。 

人或應募人及參與競價拍

賣。考量證券交易法第八十

四條已規定，該等證券商除

依同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外，

於承銷期間內，不得為該有

價證券之認股人或應募人，

爰修正現行逐一列舉證券

商對於擔任第一點各款有

價證券承銷商之案件不得

為認購人或應募人之文字，

改以原則性規範。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十月二十二日金管證

券字第一○九○三六

三八九二號令，自即日

廢止。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

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台

財證二字第○九一○

○○五七九○號函，依

本會一百零九年十月

二十二日金管證券字

第一○九○三六三八

九二一號函，自即日停

止適用。 

明定本令自即日生效，舊令

自即日廢止。 

 


